
本局各處室、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臺北市立聯合醫院申請 

「臺北市政府衛生局研究發展獎勵」進修及研究計畫類之作業流程：(附件四)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經費核銷應於計畫報告書核備後之一個月內辦理。各申請計畫者應備齊相關原始憑證裝

訂成冊（收入支出憑證簿），並檢附經費核銷表於封面上、原送審計畫書至成果報告等

及會議紀錄等相關資料，送交相關處室審查後由各該「對口單位」備文，再提交本局業

務處室審查後，由該處室依會計程序辦理核銷（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將核備之成果報告

書連同其電腦資料磁片(或光碟片)送交本局企劃處存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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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回原

申請者 

因不可抗力因素擬撤案，請

函會企劃處提報工作小組審

俟計畫完成一個月內提成果報告書予工作小組 

修正後再提會審議 

 計 畫 書 通 過 

 成果報告書通過 

 執行中 

本局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市立聯合醫院

申請之計畫，依本局規定格式撰寫計畫書

(於計畫執行前三個月提出申請)，經機關

首長核可後，再由各該企劃單位或相關單

位，依業務性質簽會本局相關業務處室，

報請本局同意送工作小組審議「每年一、

四、七、十月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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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各處室申請計晝，依本

局規定格式撰寫計畫書(於

計畫執行前三個月提出申

請)，報請本局同意送工作

小組審議「每年一、四、七、

十月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

日）。


